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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或“保荐机构”）

对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新能”或“公司”）进行持续督导，针对

卓越新能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以下简称“持续督导期”）经营情况，

出具 2025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

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

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已根据公司的

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据上市规则规定，与公司就持续督导期间的

权利义务签订持续督导协议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

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

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

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5年度，上市公司未发生按相

关规定需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

的违法违规事项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

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

情况，保荐机构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5年度，公司或相关当事人未

出现需报告的违法违规、违背承

诺等事项

5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

不定期回访、现场办公等方式，

对公司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及相关主体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依照有关规

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

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严格执行内部

控制制度



2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

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等

9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

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

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

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

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

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

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审阅了公司的信息披露

文件，不存在应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

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

2025年度，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发

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5年度，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的情况

13

关注社交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和传闻，

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

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

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

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

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5年度，不存在前述应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应督促上市

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上海

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

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

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

现《保荐办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

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

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5年度，未发现公司及相关主

体发生该等事项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 保荐机构已经制定了现场检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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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作计划，并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

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

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

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

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

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5年度，未发现公司及相关主

体发生该等事项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出口业务变动的风险

公司生物柴油出口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欧洲是公司出口的最主要区域，因

此汇率波动、目标市场关于生物柴油添加政策调整、目标市场的需求变动以及进出口政

策的变动均会对公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二）国际贸易摩擦风险

公司生产的生物柴油主要用于出口，若生物柴油出口价格波动大、公司产品不能持

续满足欧盟要求或主要出口业务资质的续期、欧盟国家的贸易政策变化，都将会对公司

的盈利情况产生较大影响。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情形复杂，出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各国的关税和非

关税等进出口相关政策也在不断进行调整。虽然由废油脂制成的生物柴油受到欧盟等地

的大力支持，欧盟对生物柴油的需求缺口也较大，但公司的主要贸易往来国出于贸易保

护或其他需要，可能会构筑各种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限制公司产品流入当地市场，进

而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业绩。

（三）原材料供应风险

公司主要利用地沟油、酸化油等废油脂制备生物柴油。随着国家对废油脂无害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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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利用要求日渐提高，生产生物柴油所需的废油脂供应量较为充足和稳定，废油脂

采购价格亦相对稳定。但若出现因消费者生活理念的改变减少了油脂消费量、未来废油

脂回收利用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废油脂在其他应用领域获得政策支持（如出口销售给

予出口退税）、生物柴油行业快速成长等情况，可能会出现废油脂供应不足的情形，进

而影响公司的原材料供应采购。

公司产品主要成本源于废油脂采购，废油脂采购价格是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重

要因素。废油脂主要来自餐馆、酒店、养猪场、食品和植物油加工企业等，作为生物柴

油的上游原材料，因应用领域的关联性，其价格一般会受原油、棕榈油等大宗商品价格

波动的影响，同时鉴于废油脂供应地域分散，其收购涉及原料收集、加工、运输等多个

环节，具有工作环境恶劣、人力成本高等特点，因而影响价格波动的因素也较多。由于

废油脂收集行业的若干特点，废油脂价格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波动性，公司无法完全分散

废油脂的价格波动风险，因此若废油脂采购价格波动较大，将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安全生产的风险

酯基生物柴油闪点高于化石柴油，不属于危险化学品，但生产所需的小部分原辅材

料具有易燃、腐蚀性的物理化学性质。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制定了完备的安全生产

管理规范，对操作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培训，建立了科学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但是未来

如果生产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危险材料和设备使用不当，可能导致火灾、危险物泄漏等

意外事故，公司将面临员工伤亡、财产损失、甚至产线停工等风险，并可能受到相关部

门的行政处罚，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五）资产规模扩张导致的管理风险

生物柴油作为绿色可再生资源，在我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属于朝阳产业。报告

期内，公司的经营规模增长较快，资产规模也随之提升，特别是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和

投资项目的实施，总体经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资产规模的扩大、人员增加、新增子公司的设立要求公司进一步完善的内控制度和

管理体系，以提高管理能力，控制费用，保证公司经营运行顺畅。因此未来公司可能存

在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不完善、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内部约束不健全引致的管理能力

滞后于经营规模增长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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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汇率风险

公司业务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公司已设立卓越荷兰、卓越新加坡及卓越泰国等海外

生产经营主体，业务范围覆盖欧洲及东南亚地区，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包括欧元、新

加坡元、泰铢等。

公司未来的海外业务规模将快速提升，若未来汇率出现较大波动，可能导致公司产

生一定的汇兑损失，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七）行业风险

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非再生能源是世界目前主要的能源来源，世界各国都为寻求

新的可再生能源均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人力，不断开发利用或正在积极研究各类新能源，

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若其中任一新能源技术能够取得技术

突破，在规模、成本及应用领域取代常规能源，将带来世界能源格局的巨大变化。

生物柴油是生物质能中与传统石油能源在成本和应用方面较为接近的一种新能源，

目前生物柴油的生产原料主要是大豆、菜籽、棕榈等植物油脂和人类活动产生的废油脂，

未来若以植物果实、海洋藻类等其他油脂作物制备生物柴油在技术上得以实现，并在规

模、成本和应用上较现有植物油脂、废油脂更具有优势，则会扩大生物柴油的生产原料

来源，冲击现有生物柴油原料采购及成品销售两端的价格体系，加剧行业竞争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经核查相关材料，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5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度 2024年度
增减幅度

（%）

营业收入 2,876,010,195.36 3,563,325,220.13 -1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553,518.54 149,018,836.41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322,099.36 134,852,309.83 1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925,571.56 118,848,954.33 不适用

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4年 12月 31日 增减幅度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87,896,389.70 2,792,727,739.09 14.15
总资产 4,082,411,732.61 3,566,311,420.24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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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度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8 1.24 3.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1.29 1.12 15.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6 5.45 减少 0.09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2 4.93 增加 0.49个百

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3.98 3.39 增加 0.59个百

分点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核心技术及其先进性

公司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自主研发创新，重点围绕废弃油脂综合利用、生物质能、

生物基新材料、生物基化学品领域开展研发活动，并结合中长期规模化工业生产的应用

提升，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核心技术，主要包括：

1、开发了连续化制备高品质酯基生物柴油的核心技术，工艺适应各种废弃油脂原

料，通过自主创新的工艺和设备，生产出满足不同应用领域需求的酯基生物柴油产品，

废油脂转酯化率达到 99%，达到世界先进标准的高品质生物柴油得率超过 90%。

2、开发了针对加氢工艺的废弃油脂原料预处理工艺技术，有效去除原料中金属离

子、胶质、磷、氯等杂质，实现生产装置的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

3、开发了废弃油脂制备烃基生物柴油兼产生物航煤的工艺技术，单套装置可根据

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产出生物燃料品类（HVO/SAF）。

4、重点开发非贵金属催化剂替代贵金属催化剂，提高支链烷烃催化选择性，改善

优品低温流动性的同时保证产品收率。

5、开发反应-分离-精制能量耦合的绿色加氢工艺，结合数字智能和系统集成，实现

生产过程低碳消耗，提高生物燃油减碳价值。

6、进一步开发脂肪酸甲酯中微量有机杂质深度脱除技术，拓宽脂肪酸甲酯及其衍

生物在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领域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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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紧扣公司战略布局，构建并不断完善中低碳脂肪酸、表面活性剂、合成树脂等

领域的技术储备。

（二）报告期内的变化情况

公司持续致力于生物液体燃料、生物基化学品的研发和产业化转化，报告期内主要

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开发和改进：

1、重视在建工程实施环节中节能和智能化创新技术运用，产品质量控制和生产过

程节能两手抓，提质降耗，增强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2、依据废弃油脂原料市场现状，修订原辅料进厂检验规范，通过精准分析—分类

储存—靶向深度处理，提高了原料对工艺的适配性。

3、持续提升了脂肪酸甲酯品质，满足其在化工中间品应用领域使用的质量要求。

4、持续优化了脂肪醇精制工艺技术，提高脂肪醇产品品质。

5、注重可再生油脂资源的精细化开发及在生物基材料方向的研发，积极开发中低

碳脂肪酸、醇、甲酯的应用技术。

6、研发提高酯基生物柴油生产过程节能技术，并应用于新建项目。

2025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1、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114,493,874.45 120,648,733.97 -5.10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114,493,874.45 120,648,733.97 -5.10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3.98 3.39 增加0.59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2、研发进展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取得专利 227项，其中发明专利 21项，实用新

型专利专利 206项。报告期内新增申请发明专利 9项，新增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2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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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获得发明专利 7项，新增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24项。报告期内获得的知识产权如下：

项目
本年新增数（个） 累计数量（个）

申请数 获得数 申请数 获得数

发明专利 9 7 28 21

实用新型专利 2 24 209 206

外观设计专利

软件著作权

其他

合计 11 31 237 227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具体如

下：

项目 余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1,200,896,220.75
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利息收入及存款

利息收入（包含手续费支出）
133,392,174.39

加：募集资金尚未支付发行费用
① 191,296.34

减：募投项目支出 1,012,738,987.83

减：募集资金置换 40,846,714.85

减：归还银行贷款 35,000,000.00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16,311,769.23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29,582,219.57
注：①募集资金户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91,296.34元已通过公司非募集资金户支付。

（二）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 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及结余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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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余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293,590,541.04
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利息收入及存款利息收

入（包含手续费支出）
65,242.25

加：募集资金尚未支付发行费用② 2,447,162.52

减：募投项目支出 -

减：募集资金置换 -

减：归还银行贷款 -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减：购买存量大额存单垫付的应计利息 21,726,597.22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74,376,348.59

注：②募集资金户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2,447,162.52元已通过公司非募集资金户支付。

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亦不存在重大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

减持情况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姓名 与公司关系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龙岩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5,850万股 -

叶活动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 5,558万股

罗春妹 实际控制人/董事 - 3,150万股

叶劭婧 实际控制人 - 292万股

何正凌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 -

曾庆平 董事/副总经理 - -

郑祯 独立董事 - -

方柏山 独立董事 - -

郭晓斌 独立董事 - -

郑学东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 -

连荣潮 副总经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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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姓名 与公司关系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王高祥 副总经理 - -

注 1：2026年 2月 3日至 2026年 4月 9日，卓越投资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 3,815,707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叶活动、罗春妹和叶劭婧，其中叶活动与罗春妹为夫妻关系，叶

劭婧为两人的女儿，三人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叶活动通过卓越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5,558万股

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叶劭婧通过卓越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292万股股份；公司实际控制

人罗春妹通过香港卓越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大股东）间接持有公司 3,150万股

股份。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

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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